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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

规范引导境外非政府组织校内活动管理办法 

 

为规范、引导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的活

动，保障其合法权益，促进交流与合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和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

办法。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本办法所称境外非政府组织，是指在境外合法成立

的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智库机构等非营利、非政府的社会组织。

境外非政府组织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

管理法》和本办法，可以在教育、科研、学术交流和资助教职员

工学生等方面开展有利于人才培养、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的活动。 

第二条  国务院公安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，是境外

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。学校只接受在

国务院公安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登记或备案的境外非

政府组织的合作与交流。 

第三条 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学校或以学校名义依法开展活

动，受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的保护。 

第四条 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校开展活动应当遵守中国法

律，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统一、安全和民族团结，不得损害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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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、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、政治活动，不得从事或者资助宗

教活动。 

第五条  学校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校内开展活动依法实施

监督管理、提供服务便利。未经批准，各学院、职能部门和个人

不得擅自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与交流。 

第六条 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应当以登记的名称，在登

记的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内与学校开展交流活动。不得对学校、

受益人附加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条件。 

第七条  境外非政府组织应当按照代表机构登记的业务范

围、活动地域或者与学校合作协议的约定使用资金。开展临时活

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，应当以备案的名称开展活动。 

第二章  监督管理 

第八条 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学校或以学校名义开展活动，应

当接受上级公安机关、有关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管理。学

校相应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依法

实施监督管理。 

第九条  强化责任追究。各级初审和审批部门要认真核查境

外非政府组织的背景、活动相关负责人、主要活动安排等。对活

动审批管理中出现的瞒报、漏报、谎报等行为将依法追究相应责

任。 

第三章 审批及备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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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学院（部门）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、接受境

外非政府组织资助、共同举办活动等需提前履行校内审批手续及

备案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 审批流程 

（一）填写审批表。校内合作单位应在活动开展 30 日前填

写《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审批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批表》，见附件

1）。 

（二）初审。《审批表》由申报所在学院或部门初审，并在

活动前至少 15 个工作日报学校相应部门审批。 

（三）部门审批。 

1.学术类活动由科技处、国际合作部、分管国际交流与合作

校领导依次审批。 

2.非学术类活动由校团委、学生会、学生社团主办的，由校

团委、国际合作部、分管国际交流与合作校领导依次审批；其他

学生活动由学生处（学生工作部）、国际合作部、分管国际交流

与合作校领导依次审批。 

3.未列入上述类型中的其他活动由国际合作部、分管国际交

流与合作校领导依次审批。 

4.临时活动校内审批通过后，校内合作单位需按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规定，在开展临时活动

15 日前向云南省公安厅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 活动审批通过后，学校保障和支持境外非政府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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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在校内或以学校名义依法开展活动，并为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

和服务。 

第十三条  校内合作单位应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或临时

活动结束后 15 日内将活动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等书面报送国际

合作部，临时活动结束后 30 日内由国际合作部将活动情况、资

金使用情况等书面报送上级有关部门。 

第十四条  未尽事宜按国家相关法规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部负责解释。  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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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7 日印发 

校对：张江梅                 份数：50 份 

 


